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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监会出手防范货币基金流动性风险(11月22日)

文章作者：

《上海证券报》消息，中国证监会21日发布《关于货币市场基金投资银行存款有关问题的通知》。通知强调，货币市场基金投资于定

期存款的比例，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30％，且"为防范特殊情况下的流动性风险，定期存款协议中应当约定提前支取条款"。  

    通知称，货币市场基金可以投资于现金、通知存款、1年以内(含1年)的存款，且应当与存款银行总行或其授权分行签订总体合作协

议，并将资金存放于存款银行总行或其授权分行指定的分支机构。  

    基金管理人应加强对货币市场基金存款银行的评估与研究，建立健全银行存款的业务流程、岗位职责、风险控制措施和监察稽核制

度，切实防范有关风险。  

    通知强调，货币市场基金应当与存款银行签订具体存款协议，明确存款的类型、期限、利率、金额、账号、对账方式、支取方式、账

户管理等细则。基金管理人、基金托管人应当与存款银行建立定期对账机制，确保货币市场基金银行存款业务账目及核算的真实、准确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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